
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
 

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 

開會事由：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會議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開會地點：行政中心三樓/通識中心 A01-332 研討室 

主 持 人：翁主任義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慧婷 

出席人員：劉教務長玉雯、陳學務長明聰(請假)、進修推廣部陳主任碧秀(劉麗
雲小姐代理)、語言中心吳主任靜芬(莊淑瓊助理教授代理)、中國文
學系康主任世昌(請假)、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成主任和正(請假)、音
樂學系張教授俊賢（歷史文化與藝術領域召集人）(請假)、特殊教育學系
陳教授政見（社會探究領域召集人）(陳希宜助理教授代理)、生化科技
學系楊教授奕玲（生命科學領域召集人）、電機工程學系徐教授超明（物

質科學領域召集人）、通識教育中心陳副教授佳慧（公民意識與法治領域召

集人）、通識教育中心黃副教授子庭(教師代表)、國立中正大學物理學
系梁贊全教授(校外代表)、八野爺鳯梨酥吳品諭董事長(校友代表)、嘉
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王伯徹研究員(業界代表)、食品科學系三年級陳
怡文(學生代表)、生物事業管理學系二年級莊彙翌(學生代表) (請假)、中
國文學系三年級余亭誼(學生代表) (請假) 

列席人員: 劉組長馨珺、李組長佩倫 
       

壹、 主席致詞: 
 

貳、討論提案: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新開課程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檢附申請新開課程教師基本資料、課程大綱與會議紀錄(如附件一-1

頁 1-49)，請確認該課程歸屬領域(檢附「通識教育核心與多元課程」領

域表如附件一-2 頁 50-52)。 

二、 經本會議通過後，將課程名稱列入「通識教育核心與多元課程」領域

表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議：除「初級西班牙語」課程名稱修改為「初階西班牙語」外，其餘課程 

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
案  由：擬修訂 105 學年度嘉大通識教育『核心及多元課程不承認一覽表』 

 

說  明： 

一、修訂之會議記錄(如附件二-1.頁 53)及修訂後之彙整版本(如附件二-2.頁 54) 

二、師範學院輔導與諮商學系之修訂: 

(一) 核心課程方面新增：「教育與心理」。 

(二) 多元課程方面增修：「人際關係與溝通」、「情感婚姻與家庭之探

究」、「性別平等教育」、「性別婚姻與家庭」、「生涯發展與規劃導

論」、「認識情緒與壓力管理」。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 

序號 課程名稱 領域認定 審議結果 備註 

1 字與詞的科學 歷史文化與藝

術領域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3-6 

2 基礎德語 歷史文化與藝

術領域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7-9 

3 實用德語會話 歷史文化與藝

術領域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10-12 

4 初階西班牙語 歷史文化與藝

術領域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13-16 

5 進階西班牙語 歷史文化與藝

術領域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17-19 

6 文化創意與產業 
社會探究領域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21-27 

7 創意管理 
社會探究領域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28-34 

8 創意設計方法 
社會探究領域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35-39 

9 網路民主與公民社

會 

公民意識與法

治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41-45 

10 法學緒論 公民意識與法

治 

▓通過 

□不通過 
頁 46-49 

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陳希宜助理教授擬申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「全英語課程(非母語授課)」

通識課程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為配合推動國際化、鼓勵開設專業課程以英語全程授課，本校於95年

特訂定實施「國立嘉義大學獎勵開設英語全程授課補助要點」。 (附件

三-1頁55)  

二、「全球化與多元文化」英語授課申請表及授課大綱如附件三-2 頁 56-60。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案  由：張菡琤老師通識課程「管理與生活」、黃子庭老師通識課程「綠色公民

與生態美學」、「全球化與多元文化」聘任業師協同教學同意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務處訂定「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」第 5 點規定

略以，「實施業師協同教學課程…須經系(所)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…據

以辦理相關事宜」。 

二、本案張師、黃師向教務處提案申請之課程(如旨揭)係因屬通識教育課

程，爰提送本會討論。 

三、業師姓名、協同教學時數分別為：張師－黃士育 2 週*2 小時；黃師－

黃宗舜 1週*2小時、李勝箖 2週*2小時、王凱生 2週*2小時、翁壽生

1週*2小時，檢遴聘業界專家資料評估表、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

表，如附件四 頁 61-90。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 
肆、散    會：13時 30分 


